
第 1 頁 

高雄市鼓山區公所108年第 2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地點：本所 3樓簡報室 

主席：林區長福成                 紀錄：張佩玉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主席致詞： 

今天召開我們今年第 2 次的廉政會報，我們韓國瑜市長非常重

視機關清廉度與同仁個人操守，所以我希望藉由會報與各課室

共同探討本所廉政問題，也要趁此機會，請各權管業務主管有

任何相關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課室之間橫向溝通是必要

的，讓我們大家同協力，共同為推動鼓山區公所廉能施政而努

力。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一)蘇主任秘書秀美:上次會議紀錄報告事項第(九)項有關電

話禮貌測試的部分，這幾天，我打給課室主管沒有在座

位上，然後同仁也沒有代接，因為電話進來響超過 3 聲

沒有接會扣分，請大家要留意這部分。 

  (二)同意備查。 

三、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1.經建課黃課長: 

監造日報表數量跟實作結算差距的情況，因為我們監造

報表會在最後的時候做一次性的調整，由於公所是小型

工程，都是在竣工驗收後做一次性的付款，我們之前對

於施工日誌跟監造日報表，比較少注意這個部分，而且

監造日報表只是一個形式上的文件，驗收付款都不會去

用到，我們結算時還是以最後的明細表去結算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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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席裁示： 

     (1)委外監造的部分，因為監造是監工，機關經建課是督

工。原則上，契約條文有規範就需依約執行，爾後倘

有疑問，採購法相關法令規定，就去請教工程會本市

對應之窗口-工務局工程企劃處，若屬實務者，則可請

問新建工程處。採購法令部分，不宜逕行援引某區公

所範例，或許每個區公所都有因地制宜的舉措，故不

一定是對的。 

     (2)監造日報表中，契約有規定皆要核實填報，至刨除後

之瀝青，既屬於有價之回收品，並非棄土，亦未編列

運棄土方之運輸費用及指定地點等，可否逕以要求承

商須提供去向或存放地點，恐會有爭議。公務員執行

職務要依法令行政，倘履約或執行上有存疑，實不宜

擅自擴張解釋，避免衍生甲乙雙方履約爭議，延誤驗

收結算期程，影響預算整體執行率。在建築法令上，

可詢問業管機關(工務局建管處)，實務上，工務局養

護工程處及新建工程處對刨除後之瀝青做法，均可以

借鏡。  

     (3)同意全部通過解除列管。 

  （二）有關本所辦理 108 年基層建設小型工程專案稽核興革 

建議及策進作為報告。 

1.經建課黃課長應欽回應 

     (1)通案缺失(一)的部分，公所都是小型道路修繕工程，

與重大公共工程要求不同，我們有提供這個重大工程

開工注意事項，單一工程在 2 億以上或未達 2 億注意

事項辦理檢核表，勾了這個以後就要去檢核，包括要

做環評、水土保持、都市計畫...。我們的工程沒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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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個，所以這個勾了會有相當大的問題，所以不可

能填這個東西。 

     (2)如果是計畫型的工程，就不會去用到照片，只有在開

口契約，有些零星修繕的小工程，如修水溝蓋，竣工

後廠商會附前、中、後的照片，這個就會填日期。當

然我們可以請廠商儘量配合，但現在很少人會去用數

位相機 現在都用手機拍，因此無法顯示日期。 

     (3)我們小型工程發包，我們不是「化整為零」，我們是

「化零為整」，因為我們有 10 個案，如果要麻煩一

點，可以分別來做發包，為了提升效率就是分成 3-4

個案子，有些工項比較好做，有些山區比較不好做，

或是比較麻煩的會交叉弄在一起。因為把好做的弄在

一起，不好做的弄在一起，有利的大家都來標，不好

做的都沒有人來標，所以就是這樣考量。另外，我們

課裡面人力很少，為了大家工作平均，所以分成 4個

案子，但基本上都是以公開招標的方式，不是逕洽廠

商來，也沒有分批辦理。 

   2.政風室張主任佩玉： 

     (1)本室在稽核的時候，僅就形式上來做審核，本契約都

是使用工程會的契約範本，這個項目中有要求「請招

標機關勾選」，因為發現沒有「勾選」所以才寫了稽

核結果。契約範本裡面，有些項目對於要不要勾選，

如果沒有勾選，都會補充說明沒有勾選是什麼樣的情

況。只是在這一項他並沒有特別說明，如果沒有勾選

是什麼樣的情形，現在經建課所述認為沒有必要勾

選，這個由承辦單位決定，本室都尊重。本室只是提

醒，契約裡面該勾選的部分就是要勾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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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現行法規確實沒有規定施工照片一定要顯示日期。本

室提出此建議，是希望承辦單位能夠把書面資料保留

得更完整更齊全，俾便日後被稽核或被檢討的時候，

可以當作證明使用。 

     (3)本所小型工程這 4個案子採購金額，實際上全部都低

於 100 萬元，且全部都是以公開取得 3家企畫書。再

來，這 4件案子中，泓昇土木包工業得標 2件、實建

營造得標 1件，其實這 2家是關係企業。另一件是燕

山土木包工業得標。在簽准日上面，這 4件日期大約

都在 3月-4 月間。而且中華一路 19 巷路溝等工程跟濱

海一路 91 巷路溝等工程，這 2件的公告日還是同一

天，都是 108 年 4 月 2 日，當時秘書室會辦時有寫意

見，建議經建課是不是要併案發包，因為這 2件加起

來有超過 100 萬元，基於這些分析，本室才建議經建

課做個參考。 

     (4)補充有關變更設計的部分，本室一直強調辦理變更契

約的時間性，我認同經建課說當時會勘，沒有辦法立

即知道實作數量跟金額，但是最後在簽契約變更時，

要掌握時效性。契約變更如果以實作數量計價，工程

會民國 90 年 9月 7 日工程企字第 90033154 號有相關

函釋，所以我才寫出來建議經建課，當初經建課長也

提出很多有關契約變更的函釋，我都沒有意見。你們

可以依照實際的情況按適用的規定去辦理即可。當時

都驗收了，卻還沒有做變更契約，所以我建議要注意

這個程序。 

   3.主席裁示： 

     (1)有關通案缺失項目中，提及有關 2億元的工程或是 2

億元以下的工程，“□”是否要勾選，應指的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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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共工程」(另有定義)，區公所係六米巷道基層建

設工程，當無須勾選。至是否將「整段移除」或「勾

選」處空白，建請經建課詢問工務局工程企劃處副工

程司余保憲，或參考小港區公所標案契約之作法。 

     (2) 施工照片沒有顯示日期，本人詢問工務機關政風機構

主管目前工務機關並無此硬性規定，又因為現在手機

照相與數位相機不同，列印幾乎未顯示日期，施工

前、施工中及施工後，由承辦人就在同一角度照相，

並於列印之照片下書寫日期，並蓋章以示負責，亦可

考慮將手機照片檔輸入電腦保存，俾供查核單位隨時

勾稽使用。再者，因為相片日期也可以設定亦可能造

假，所以日期僅供參考，重點在於承辦人員要蓋章負

責。爾後，倘若未來有法令規定照片或工程契約規範

須要顯示日期，當然要遵守，亦即公務員應「有法依

法」，至「無法依例」，亦要審慎為之。 

     (3) 經建課承辦發包，今年共分為 4個標案，倘若這 4個

標案分別都是 100 萬元以上公開招標，就沒有規避的

問題。但是，把所有的 6米巷道全部都設計成 1個標

案，亦猶如雞蛋全部放在一個籃子裡面，如果得標廠

商財務周轉有問題或其他原因予以「放管」(未完成履

約)，問題就大了。 

            本所過去以來，兼顧採購法規定及因地制宜作法

合併若干標案，今年前來投標承攬廠商只有 3家，據

了解另兩家還是關係企業，似乎土木包工業或營造廠

商對本所基層建設工程投標意願都不高。然究係山區

(坡)、舊社區巷道施工不易、里長民代等要求較多，

抑或利潤不高、行政程序繁複等其他原因造成，請經

建課予以研究分析，並研議小型工程合併標案發包，

每案金額得否都在 100 萬元以上金額，亦可了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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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小港、左營等區公所目前作法。 

     (4)植栽撫育期相關規定，請經建課按規定辦理，該編列

之經費就要編。 

     (5)本所小型基層建設工程之標案，近三年來似乎均由三

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通過評審得標，委託規劃、設計

及報價。主辦課室-經建課在預估底價上，常面臨價錢

大砍、酌減兩難困境，「大砍」似乎自承當初工程顧

問公司報價有浮報，恐會有誤導首長批示之嫌；「酌

減」似乎又流於形式；甚至悉依顧問公司報價「照

價」填寫預估底價，再由機關首長或授權代核人參考

顧問公司報價及經建課預估底價，逕行核定底價。機

關首長或授權代核人，除須參考已簽准之工程顧問公

司之前報價外，又要顧及可否順利發包及分配預算之

執行率，投標廠商似乎已固定那 2-3 家，因競標家數

少，過去曾發生砍太多致流標，無人願意再投標，造

成發包困擾。爰此，照工程顧問公司報價或依預估底

價打折或僅刪尾數，極易造成投標價與底價標比過

高，然核定底價雖寫至仟、佰、拾元，亦僅係防止底

價被猜到，政風防弊作為而已。實務上，對整體標比

而言相差仍然不大，此部分請經建課積極研議，於下

次會議報告時提出策進作為。在兼顧興利與防弊原則

下，未來如何吸引更多廠商願意來參與本所工程投

標，並能依約如期如質，做好基層建設工程才是上

策。 

            爾後，除主辦課-經建課要負起責任外，本人仿造

過去政風機構在稽核小組時代扮演的角色，將請政風

室張主任參考工程顧問公司規劃、設計後報價，協助

再訪價，是否合理？提供本人核定底價參考。  

     (6)為落實預算執行率，尤其是基層建設工程比率占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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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最高，今年前半年竟然不到 1%，也是本人念茲在

茲的地方，已進入 9月了，必要時，每個工程標案要

寫執行「大事紀」，詳實記錄各項工程執行進度及公

文陳判流程，科室會辦過程中，科室會稿有意見不可

言傳而不蓋章，一定要書寫會簽意見並蓋章才能退

文，俾便釐清責任歸屬。課室之間仍有不同意見，由

幕僚長-主任秘書居中處理，倘若仍未解決，則由本人

親自主持會議解決，並須做成紀錄。 

   

（三）法務部廉政署 108 年 4 月至 6月辦理行政肅貪案件成

果。 

   主席裁示：洽悉；建議以後報告案中廉政案例，希望能和區

公所同仁執行職務誤觸法網或與其切身權益有關為主。

另請政風室舉辦政風法紀宣導專題講座或政風革新座談

會。 

三、討論事項： 

（一）案由：建議廉政會報每次擇定 1個單位專題報告，俾

利更瞭解業務執行情形，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專題報告順序，依序為：1.經建課；2.社

會課； 3.民政課 ；4.秘書室。 

  （二）案由：加強宣導並強化「機關取具已蓋有店章之空白

收據或洽請停權期間廠商辦理小額採購之內部控制」

案，建請審議。 

政風室張主任： 

這個提案有兩個狀況，第一個就是商家到底有沒有在

營業，通常有在開發票的商家比較沒有這個疑慮，拿

收據的就要注意；第二個就是不管是不是開收據或發

票，都有可能是拒絕往來廠商的問題，所以要大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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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一下。 

        秘書室葉主任： 

        我們的建議是以後都由廠商自己寫收據過來，我們同

仁就不要寫了。 

        民政課張課長: 

可否請會計主任或政風主任於里幹事會議時，去宣導

請里幹事盡量開電子發票或是 2聯式的。 

        政風室張主任： 

        回應民政課，我們是建議同仁注意交易的商家要有在

營業，而且不要是拒絕往來廠商就好。至於他是要使

用發票或是使用收據都是可以的，有些店家營業額不

夠，沒有辦法開發票，所以提供合法收據來核銷也是

可以的。 

        民政課張課長: 

        請問以後的小額採購，請購人都要印出查詢結果當作

憑證附件嗎?我希望這個訊息在員工月會或里幹事會

報，跟所有同仁宣導，不要只有主管知道。 

        秘書室葉主任： 

        爾後採購人員需附上查詢廠商營業結果？ 

        民政課張課長:由於明(109)年 1 月 11 日選舉時，每個

投開票所都有編一筆經費用在投開票所上面，他是拿

來跟我們核銷，而且憑證數量會很多，這個要請主任

管理員他們全面去查，事實上有困難，如果同仁提出

來，我小額採購要附查詢廠商這張，有沒有什麼依

據，才建議對同仁宣導這個。 

        政風室張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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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提案沒有現在就強制性要求，只是希望大家往這

個方向來推動，請張課長不用擔心。 

   決議：照案通過；至同仁宣導部分，以本次廉政會報紀錄函

頒下達傳閱周知。 

（三）請經建課依據「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

表」， 納入契約檢討，並視實際需求增加契約中因廠商

未善盡履約權責之罰則規定，建請審議。 

經建課黃課長： 

我們都是引用工程會最新版的契約範本，相關罰則的部

分都散落在契約內各附錄或相關規定裡面 散落，工程會

這個表，只是把契約裡面的相關規定彙整成一張表，所

以不需要再全部去列一遍。 

政風室張主任： 

有關這個權責分工表，工程會一再函釋來請求各機關再

去就範本之外，是不是還有需要一些因地制宜的必要措

施，這個我們提出來是提供經建課參考，如果經建課覺

得不需要的話，我們都尊重。 

  決議：仍維持依照經建課目前做法切實執行。 

四、主席結論： 

    交辦事項都在會議中討論，請大家依照決議事項及本人指

(裁)示意見切實辦理，並將執行情形列管追蹤，提下次會議報

告。  

    本人曾在高雄市政府政風處暨所屬各政風機構服務近 26

年，曾在政風處預防科三進三出，先後擔任過防弊股科員、股

長及預防科科長，對政風預防業務頗有心得。 

    擔任區長以來推動區政，仍然秉持「興利與防弊並重」，

「預防重於查處」原則，注重機關清廉度與同仁品操，凡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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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預防與查處是一體兩面，區公所政風機構平時政風

預防做得好，查處績效就很難凸顯，相對的，倘查處績效呈現

成長狀態，就是政風防弊未能落實。 

       我對政風機構人員角色衝突與組織承諾之關係亦有專

著，同仁可上網瀏覽參考。爾後，本所廉政會報報告及討論提

案要與廉政倫理、反貪、利益衝突、政風法紀教育、業務興利

與防弊有關，半年開 1次且要事前準備齊全，不可流於形式，

本人皆會親自主持會議。 

     


